中评协〔2016〕49号

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开展
行业人员情况普查的通知
 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（注册会计师协会）：

为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资产评估法》），摸清行业人员现状，做好筹建资产评估行业专业人员登记系统的准备工作，同时加强行业党建工作，积极落实财政部党组关于认真做好巡视整改工作的要求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（以下简称中评协）将对资产评估行业人员情况进行普查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 普查对象

    财政部门批准或备案的资产评估机构中的人员。
2、 普查内容

资产评估机构全体员工的基本情况。全体员工指截至2016年11月30日，与资产评估机构签订了劳动合同关系的所有人员，包括资产评估师、除资产评估师外的评估专业人员、其他人员（如行政管理人员等）。
3、 有关要求
本次普查是贯彻实施《资产评估法》的重要举措，是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重要任务，请各地高度重视，严肃对待，认真组织，严格落实。普查情况将报送监管部门作为行业管理的重要依据，有关机构名称和人员姓名等情况将根据《资产评估法》的规定适时在中评协网站进行公告。
各地方协会应及时通知辖区资产评估机构填写《资产评估机构人员基本情况表（表1）》《资产评估机构人员及党建情况表（表2）》，并对资产评估机构上报的有关数据进行收集、汇总，填写《资产评估行业人员情况明细表（表3）》《资产评估行业人员及党建情况明细表（表4）》《资产评估行业人员及党建情况汇总表（表5）》。请各地方协会和资产评估机构对填报的个人信息注意保密。
请各地方协会于2017年1月15日前将收集和填写完毕的上述表格报送至我会。表格电子版须以下发的格式填报，并发送至指定邮箱。纸质版由电子版表格打印后加盖单位公章邮寄报送。
联系人：孙建波  陈明海
电  话：010-88014223，010-88014230

邮  箱： sunjianbo@cas.org.cn

地  址：北京西城区三里河东路中商大厦16层

邮  编：100045
附件：资产评估机构人员基本情况表（表1）
资产评估机构人员及党建情况表（表2）
资产评估行业人员情况明细表（表3）
资产评估行业人员及党建情况明细表（表4）
资产评估行业人员及党建情况汇总表（表5）
附件：《资产评估行业党建情况调查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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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2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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